
  

 

 

   

人治社會 
保障(  統治者  )權力，法律是統治者管理國家與控制人民的工具 

統治者不受法律約束，法律規定也會隨統治者而改變 

在統治者的控制下，人民的生命、自由、財產較無法獲得保障 

 
法治社會 

法律具有(  強制  )力，目的在保障人民權利，強調統治者依法而治 

法律經由立法程序制定而成，明確規定政府與人民應該遵守的事項 

統治者的權力行使須遵守法律，不得凌駕於法律之上 

 

法治社會 

的重要性 

透過立法制度的建立可彰顯自由平等與公平正義精神 

保障人民權利、維護社會秩序、促進社會進步 

實現民主國家「主權在民」的理想 

法治社會強調人民和政府都必須遵守( 法律 ) 

  法律的 
定義 

廣義：憲法、法律、( 命令 ) 

狹義：專指由(  立法院  )通過，經總統公布的法律 

 
 
 

法律的 
位階 

憲法 
內容：針對政府組織與職權、人民的權利義務等規範事項 
法典：包括我國憲法與憲法增修條文 

 特性：原則性、( 最高 )性、固定性 
 

法律 

定義：狹義的法律，由立法機關依立法程序通過的法律條文 

位階：低於憲法，牴觸則( 無效 ) 

制定與修改：立委於立法院討論表決通過→總統公布後施行於
全國 

命令 
位階：低於憲法、法律 

制定：行政機關基於法律授權訂定，以補充法律的相關規定 

 憲法保障 
基本權利 

內容規範基本人權內涵及(  政府組織  )與職權 

憲法位階最高，法律與命令皆不得牴觸憲法 

  
 
 
 
 

基本 
權利 
的種類 

 

平等權 

意義：人民皆享有同等的權利並負擔相同的義務，國家不得任意
為差別對待 

內涵：《憲法》第 7 條規定：「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
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自由權 

意義：人民在憲法保障下，享有自行決定做或不做哪些事的權利 

內涵：主要包括( 人身 )自由、居住與遷徙自由、表現自由、
祕密通訊自由、信仰宗教自由、集會與結社自由等 

 
受益權 

意義：指人民請求國家積極作為的權利 

內涵：包含生存權、工作權與財產權、請願、訴願及訴訟的權利、
(  受國民教育  )的權利與義務 

參政權 
意義：人民參與( 政治 )的權利 

內涵：選舉、罷免、創制、複決、應考試、服公職的權利 

   其他權利：如環境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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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來：規範政府執行法律時不會侵犯人民的權利，並讓政府順利運作 

定義 
泛指一切規範國家行政權如何運作的各種法律和命令的總稱 

涉及(  行政機關  )執行職務時所適用的各種法律，皆屬之 

 

與生活相關 

出生到死亡，都會涉及行政法的適用 

包括人民權利的行使、義務的承擔 

人民和政府，都須遵守行政法規定 

具體化的憲法：藉由行政法補充，將國家機關的組織與職權，以及人民權利義

務的規範具體化 

權利的保障 
行政法明定政府行政行為須依照法律規範，避免侵犯人民權利 

透過行政法規的明確規範，可以防止政府違法濫權 

 

意義：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都須以(  法律  )規範來當作行為的依據 

重要性：立法機關制定法律，限制行政機關的作為，確實保障人民權益 

內涵 
涉及限制或侵犯人民權利的事項，須有法律依據或(  授權  ) 

行政命令和行政行為，不得牴觸(  憲法  )和上位階的法令 

目的：防範政府不受拘束，並排除國家權力濫用，以保障人民權利 

 

行政管制意義：政府將人民原本可以自由為之的事項，透過立法使人民須依法

律規定始可為之 

管制措施與人民關係：會限制人民的權利，但同時也會為更多的人民服務 

行政罰：違反管制措施，法律會授權行政機關對違規者施予的處罰 

 

常見的行政 

管制措施 

透過禁止、(  命令  )或處罰，排除危害公共秩序與生活安全的

違規行為 

透過(  登記  )或申請許可等管制手段，確保個人不會危害多數

人的安全與利益 

行政管制的目的：維護民眾的自由權，兼顧社會秩序和他人權益 

行政責任 

與行政罰 

行政責任：當人民違反行政法規時，所應承擔的法律責任 

行政罰：對於違反(  行政  )上義務之人所科處的制裁 

 

 

行政救濟 

意義：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導致人民的權益受到侵害時，人

民可以提出的救濟管道 

 

目的 

對權利受侵害的人民依法給予保護措施 

使國家的權力運作不致流於主觀與恣意 

以保障人民權益及落實(  依法行政  )原則 

內容：(  訴願  )與行政訴訟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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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違法行為與

犯罪行為 

違法行為：違反法律的行為 

犯罪行為：違法行為中違反刑法規定的行為 

刑法的意義 

規範「何種行為構成犯罪」，與「犯罪後要如何處罰」的法律 

界定國家對人民執行( 刑罰 )權的範圍 

作為國家用來處置犯罪者的依據 

國家享有刑

罰權的目的 

避免私力救濟破壞社會秩序或傷害他人權益 

將「刑罰權」賦予國家才有權力對人民施予刑罰 

刑法的目的：保護人民、社會及國家利益，維護社會秩序並追求公平正義 

 依法行政：避免國家任意處罰人民，國家行使刑罰權必須遵守依法行政精神 

 

罪刑法定 

原則 

精神：刑法的最高原則，( 依法行政 )精神的具體展現  

意義：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有( 明文規定 )者為限 

 
目的 

賦予國家動用( 刑罰 )權的正當性，避免羅織入罪 

讓人民了解法律規定及懲罰，減少犯罪行為發生 

 

刑罰的目的 

懲罰 

犯罪 

對加害人的報復行為，使其感受到施加於他人的痛苦

撫平被害人及其家屬所受的傷害 

( 嚇阻 )犯罪：透過嚴刑峻罰使民眾心生畏懼，嚇阻潛在的

犯罪者 

( 矯正 )犯罪：透過執行刑罰的機會教化犯罪者，使其能重

返社會 

 

刑罰的種類 

依據：依據我國《刑法》的規定，刑罰分為主刑和從刑 

主刑 

剝奪生命(生命刑)：( 死 )刑 

剝奪自由(自由刑) 

無期徒刑 

有期徒刑 

( 拘役 ) 

剝奪財產(財產刑)：罰金 

從刑：( 褫奪公權 ) 

最後手段性 

是對抗犯罪的主要手段，但並非「萬能」也非唯一 

其他法律或規範仍無法維持社會公平正義時，才動用刑罰加

以制裁 

其他矯正犯

罪措施舉例 

對施用毒品成癮者令其( 強制勒戒 ) 

對於違禁品、犯罪人所使用的犯罪工具，以及因犯罪不法所

得或所產生的東西，可宣告( 沒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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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權利宣言：兒童身心尚未成熟，需特別保護照顧，使其健康安全成長 

兒童及少年

的定義 

我國《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兒童」指未滿( 12 )

歲者；「少年」指 12 歲以上未滿( 18 )歲者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兒童」指所有未滿( 18 )歲者 

 

認識法律 

的優勢 

維護權益 
懂法律才更知道如何維護自己權益 

可知權益受損時如何透過法律尋求救濟與幫助 

承擔責任 
可避免因不知法律而觸法 

有助於了解觸法所須承擔的法律責任 

  

兒童權利公 

約四大原則 

維護兒童最佳利益 

保障兒童( 生存發展 )權 

尊重兒童意見 

不歧視 

立法使公約內容具有國內法律效力：制定《( 兒童權利公約施行 )法》，接軌

國際對兒少權益保障的精神 

增進成年人

對兒少的照

顧責任 

《兒童及少

年福利與權

益保障法》 

立法目的：促進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全發展 

相關 

內容 

賦予成年人對兒少更多照顧責任 

( 保護 )措施：重視兒少權益的保護 

( 福利 )措施：促進兒少福祉 

防制兒少遭

受任何形式

的性剝削 

《兒童及少

年性剝削防

制條例》 

立法 

目的 

防制兒少遭受任何形式之性剝削 

維護兒少身心健全發展 

保護對象：遭受性剝削或疑似遭受性剝削的兒少 

相關 

內容 

政府與民間共同合作，提供被剝削兒少

必要的保護、安置等協助 

藉由隔絕不良環境，與教育、輔導措

施，使其回復正常生活 

檢視兒少處

境制定保護

措施 

《民法》：有關「親權與懲戒權」的規定 

《勞動基準法》：童工指 15 歲以上未滿( 16 )歲而受雇從事工

作者，原則上不得雇用未滿 15 歲者 

《家庭暴力防治法》：將目睹家庭暴力的兒少納入法律保障並給

予輔導諮商，能避免重蹈覆轍或心理受創

等憾事 

第三單元 公民權利的保障與規範 

 
第 4 課 法律對兒童及少年的保障與規範 2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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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

中各角色

的權限 

警察：發現犯罪情況→初步蒐證與處理→案件移送給檢察官協助

檢方偵查犯罪 

檢察官 

偵查程序( 不公開 ) 

有犯罪嫌疑時代表國家提起( 公訴 ) 

無嫌疑時做出( 不起訴 )處分 

指揮執行法院判決結果 

法官 
超出黨派，( 獨立 )審判 

判決被告有罪或無罪，以及須承擔的刑責 

刑事訴訟 

制度流程 

告訴 
委任律師提起( 自訴 ) 

警察機關        有罪 

告發 
 檢察官    公訴   

法官
 

自首  

其他(檢察官自行發現)   不起訴        無罪 

  
無責任能力人 

未滿( 14 )歲 

行為時因精神障礙、心智缺陷，不能辨識行為是否違法 

限制責任能力人 
14 歲以上，未滿 18 歲；滿 80 歲以上或瘖啞人 

行為時因精神障礙、心智缺陷，判斷是非的能力顯有不足 

 
完全責任能力人 

18 以上，未滿 80 歲 

精神狀況健全，能充分判斷行為的意義與後果 

  

少年保 

護事件 

年齡：12 歲以上未滿( 18 )歲的少年 

犯罪 

類型 

觸犯刑責較輕的犯罪行為 

有( 曝險 )行為時 

處分方式：訓誡、假日生活輔導、保護管束、安置輔導，以及施

以感化教育 

少年刑 

事案件 

年齡：年滿( 14 )歲但未滿 18 歲的少年 

犯罪類型：觸犯刑法中最輕本刑( 5 )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 

處分方式：檢察官偵查、起訴→經法官審理後處以刑罰 

後續處理 
少年事件的紀錄在一定情況之下，應予以塗銷 

透過少年修復機制，以降低再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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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5 課 政府在刑事制裁的角色 2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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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發

展的優點與

風險 

通訊層面 
優點：聯繫即時又方便 

風險：失去實際互動的親密 

傳播層面 
優點：資訊與知識快速傳遞、累積 

風險：假訊息以訛傳訛，易錯誤判斷 

交易層面 
優點：提高購物的便利性 

風險：個資外洩，易為不法利用 

生產層面 
優點：提升廠商生產效率與國家競爭力 

風險：導致失業問題 

如何避免偏差行為：實踐( 科技 )倫理、完備法律規範 

 

智慧財產與 

智慧財產權 

智慧財產：創作者透過構思、創作、發明等過程產生價值的無

形產物 

智慧財產權：人類精神活動的成果，且能產生經濟上的價值，

而受到法律保護的權利 

 

智慧財產權

的相關規定 

種類及 

取得方式 

著作權：文學、科學、藝術或其他學術範圍的創作，

( 創作 )完成即享有 

商標權：可以用來區別自己與他人商品或服務的標

誌，經( 註冊 )後取得 

專利權：具有產業利用價值的發明與重要研究成

果，經( 申請審查 )確認後取得 

 

法律 

保障 

著作權法：保障著作人的著作權益，調和社會公益

促進國家文化發展 

商標法：保障商標權及消費者利益，維護市場公平

競爭，促進企業正常發展 

專利法：鼓勵、保護、利用發明、新型及設計創作，

以促進產業發展 

保護目的：保障創作利益，鼓勵創作發明；調和社會公益，促進資訊共享 

 
著作人格權 

著作人格權為( 永久存續 )，不因著作人死亡或消滅而喪失 

專屬著作權人所有，不得讓與或繼承 

著作財產權：保障期限為著作人完成作品至其死亡後( 50 )年 

合理使用 

判斷基準 

利用目的與性質是否具有( 商業 )目的 

 利用質量占整個著作的比例 

利用結果是否影響著作的潛在市場與現在( 價值 )  

侵害著作權的法律責任：賠償責任、( 刑事 )責任 

 

2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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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6 課  科技發展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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